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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諮詢第一組

承辦人：文國忠 分機2409 

案由：為觀光傳播局函請修正「臺北市觀光活動補助辦法」乙案，業

經審查完竣，謹提請  審議。 

說明： 

  一、准觀光傳播局一０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北市觀發字第一０一三二

一七三一００號函略以： 

 （一）「臺北市觀光活動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五年十

一月一日訂定發布，並於九十八年七月三十日修正後適用至

今，迄今超過二年，對活絡本市觀光產業、吸引國內外旅客

來本市觀光，已達相當成效。惟本市觀光產業發展蓬勃，觀

光活動推陳出新，為使預算發揮更大作用，及加強達到觀光

效果，故全面檢討觀光活動補助辦法適宜性。 

（二）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參酌審查作業需要，為使每年一月辦理之活動亦能提出申請，

爰調整受理補助申請期限，並規定申請案之辦理時間。另配合

行政程序法第四十九條規定，明定申請送達方式，以明確申請

時點。（修正條文第五條） 

     2.申請案件時需連同申請文件一併檢附授權書，並修正企劃書應

包含之事項。（修正條文第六條） 

     3.明定審查委員會組成人員，其中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並設召集人一人，由觀光傳播局指派人員兼任。另

因第四條第一款之補助對象，新增觀光傳播局另組工作小組審

查。（修正條文第七條） 

     4.明定申請案審查重點以利申請補助者了解，並將審查結果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並得公告之。（修正條文第八條） 

     5.明列不予補助之情形、刪除不予補助之但書，並刪除部分不予

補助之條文。（修正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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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應實際需求，要求補助對象依審查結果將觀光傳播局列為指導

單位、主辦單位、合辦單位、協辦單位或贊（補）助單位。（修

正條文第十條） 

     7.增加受補助者所提申請案及執行活動內容應為自行企劃，其有

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增

加執行觀光活動所製圖表、文字、影音等相關資料得授權本府

觀光宣傳使用。（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8.新增受補助者應於活動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並補充查核

機制等文字。（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9.考量年度核銷作業之實務需要，增加核銷送件期限為十二月二

十日，並增加需檢附保險單影本、結案自審表，及修正逾期送

件之扣減補助款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10.依現行體例明定附款，酌修文字，新增撤銷、廢止、追回原核

准補助處分，必要時得召開審查委員會審議。另新增受補助

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依附款處分：（1）規避、妨礙或拒絕

接受實地訪視。（2）活動實際參與人次及效益與預期不符。（3）

受補助者以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申請補助。（修正條文第十

四條） 

    11.因應實務作業，修正委員會名稱；評審委員會修正為審查委員

會。（修正條文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四條） 

    12.現行條文第五條有關預算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並增列十

二月受理次年之案件需視議會審議通過之預算才可進行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13.統一各條文之「申請人」、「受補助者」之用語。 

 二、本辦法修正理由，經核與本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

款之規定尚無不合，本組除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觀光傳播局修正本辦法條文草案及本組修正條文對照表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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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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